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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24年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结余补助

资金项目变更计划的请示

全州县人民政府：
根据《关于加强广西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提升资金使用效益的通知》（桂政办发〔2022〕35号）等文件精神等文件精神，结合我县实际情况，县农业农村局与县财政局拟定了资金项目变更计划。现将2024年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结余补助资金项目变更计划请示如下：

变更项目资金总额333.41万元，2024年提前批中央和自治区资金83.41万元（中央资金34.41万元、自治区资金49万元），2024年县本级资金250万元，详情见附件。
一、2024年提前批中央和自治区（桂整合〔2023〕35号）变更资金83.41万元，其中中央资金34.41万元，由县农业农村局负责的公益性产业项目“凤凰镇石沙村委金鸡岭村金鸡岭山塘优质稻产业配套设施项目”变更为县农业农村局负责的“凤凰镇三塘村委洗马塘村唐家大塘及渠道等维修加固工程项目”；（2）自治区资金49万元，由原县乡村振兴局负责的产业发展项目“安和镇平岗头村鸟塘芋头产业桥建设项目”变更为县农业农村局负责的“安和镇太平村委上中下村亭子桥优质稻产业路硬化项目”及“安和镇广塘村委扫塘村芹菜塘芋头产业路硬化项目”两个项目。
二、2024年县本级（全财预函〔2024〕1号）变更资金250万元，由原县乡村振兴局负责的“脱贫家庭务工增收奖补”变更为县农业农村局负责的“县域内就业劳务补助”。

项目资金与原项目申请资金量不变，并已在县人民政府门户网站按要求公示完毕。现将项目变更计划材料呈上，敬请审批。

妥否，请批示。

附件：桂林市全州县2024年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结余补

助资金实施项目变更计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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